
附件 1 

成都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 
产业投融资工作委员会成立方案 

 

一、分支机构名称 

成都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产业投融资工作委员会 

二、成立背景 

当前成都集成电路产业营收已突破千亿元、稳居中西部首位，

但对标全国一流集聚区，产业仍面临产业链结构失衡、融资供需

错配、投引联动不畅、产业生态协同不足等突出问题。集成电路

企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轻资产、风险高，全生命周期融资体

系尚不健全，中小科创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

瓶颈；资本与产业、招商脱节，“以投带引、以引促投”市场化

闭环尚未形成，“科研—产业—资本—市场”全链条存在堵点，

本地顶尖科研资源成果转化率不足 20%，龙头企业与中小微企业

配套联动薄弱。 

为破解上述产业痛点，抢抓国家战略机遇，成都市集成电路

行业协会拟设立“成都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产业投融资工作委员

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委员会将作为协会服务会员、赋

能产业的专业化分支机构，整合基金、券商、创投、银行等多元

金融资源，搭建产融精准对接平台，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

投融资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链、资本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助力

成都打造西部集成电路产业高地。 



三、委员会性质 

委员会在自愿、平等、互利、合作的基础上，由成都市集成

电路行业相关的投融资机构（包括股权投资机构、基金、券商、

银行、保险、担保、租赁等）、有投融资需求的集成电路企业、

以及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等组成。投融资委员会隶属于成都市集成

电路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不具有法人资格，是协会

的分支机构，接受协会的领导和管理。 

四、委员会宗旨 

委员会严格遵守成都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章程所规定的宗

旨和业务范围，秉承“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开放共

享、协同共赢”的宗旨，依托协会平台优势和投融资机构专业资

源，为集成电路企业提供融资对接、资本规划、政策辅导、上市

培育等服务；为政府和会员单位提供行业投融资研究、政策建议；

在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技术与资

本的双向奔赴，推动成都市集成电路产业生态持续优化。 

五、发起单位 

委员会发起单位不超过 30 家，涵盖成都市国资平台、产业

链重点企业、头部投资机构、重点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等。

发起单位即为协会会员，承认本协会章程，承诺履行章程规定的

各项义务，支持委员会发起成立。 

六、组织架构 

委员会在成都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并

对协会理事会负责。 



（一）负责人设置 

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名（分支机构负责人）、副主任委员若

干（不超过 30 人）。主任委员不得同时担任本协会其他分支机

构的主任委员。 

（二）产生程序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候选人由协会负责人从委员会发起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中推荐，经协会秘书处考察审核，并征求协会党

组织意见后，提交理事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产生。 

（三）内部架构 

委员会可通过召开委员会会议等研究决定重要事项，可设置

相关办事岗位或部门。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工作，由协会秘书处投

融资服务部（或专委会管理部）负责日常协调与管理。 

（四）任期与考核 

委员会负责人任期原则上不超过 5 年，任职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协会建立负责人年度工作述职和评价考核制度，对连续两

年评价不合格的负责人予以撤换。 

七、组建流程 

（一）拟定委员会成立方案，征集并拟定委员会发起单位名

单、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候选人名单； 

（二）方案及名单征求协会党组织意见，并报业务指导单位

（成都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和登记管理单位（成都市民政局）

同意； 

（三）将委员会成立方案、发起单位名单及主任委员和副主



任委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协会理事会审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

行表决，形成会议记录并留存资料； 

（四）协会在上述表决通过后 10个工作日内对外发布公告，

接受社会监督； 

（五）公开征集投融资委员会其他成员单位，成员纳入协会

统一会员管理； 

（六）委员会正式挂牌运营，召开首次委员会会议，讨论确

定工作规划，并开展相关工作； 

（七）按规定完成协会重大事项报备以及民政部门分支机构

备案手续。 

八、运行机制 

（一）信息共享机制（核心支撑） 

以“共建、共享、动态更新、分级开放、精准匹配”为原则，

构建项目库、资本库、专家库、信息库四大核心资源库+线上智

能匹配平台体系： 

1．项目库：按产业链细分领域、发展阶段实行 A、B、C三

级分类管理，规范入库审核、动态更新、分级开放流程，成员单

位享有信息优先对接权； 

2．资本库：按股权投资、债权融资、专业服务三类收录，

精准画像机构投资偏好、服务范围，定期开展项目-资本智能匹

配，重点项目组织专项闭门对接； 

3．专家库：按技术、产业、投资、政策合规、资本市场五类

入库，实行 5年任期制考核，采用“常年顾问+专项服务”模式，



为委员会提供智库支撑； 

4．信息库：归集政策、行业、委员会、服务四大类信息，实

行每周更新、每月推送简报、每季度发布运行简报、每年发布产

业报告，为成员提供全维度信息服务。 

（二）联合投资机制（核心业务） 

紧扣产业补链强链方向，构建“项目初选-立项评审-联合尽

调-方案设计-投资落地-投后管理-退出管理”全生命周期联合投

资机制，采用“领投+跟投”核心模式： 

1．项目筛选立项：每月从项目库中筛选符合产业导向的优

质项目，重点聚焦短板领域，组织专家开展立项评审，通过后纳

入联合投资项目池； 

2．联合尽调方案：组织意向机构、技术、法务、财务专家

开展联合尽调，分工负责、成果共享，形成尽调报告；由领投机

构牵头设计投资方案，明确投资模式、核心条款、落地成都相关

要求； 

3．投资落地风控：各参与机构按协议落实出资，委员会秘

书处全程协调；实行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建立分级风控、决策

回避、风险预警全流程防控体系，落地项目优先匹配市、区两级

扶持政策； 

4．投后赋能退出：领投方牵头日常投后管理，委员会同步

提供产业链对接、技术支持、上市辅导等全周期赋能服务，为项

目提供 IPO、并购重组等多元化退出渠道支持。 

（三）招引联动机制（核心目标） 



联合市、区两级投促部门，构建“全域招商图谱-线索归集-

分级研判-资本赋能-落地服务-绩效评估”全流程投招闭环机制： 

1．线索归集管理：制定全域招商图谱，明确靶向招引方向；

建立“六位一体”项目线索归集渠道，实行“一个项目、一个编

号、全程跟踪”台账管理； 

2．分级研判赋能：按项目投资规模、产业带动作用实行三

级研判，重大项目成立攻坚专班；对意向落地项目，通过联合投

资锁定落地意向，提前匹配政策支持； 

3．全流程落地服务：对落地项目实行“一项目一专班”，

提供选址、注册、政策申报等全流程保姆式服务，统筹全市载体

与政策资源，实现最优配置；项目落地后持续提供全周期赋能服

务； 

4．激励绩效评估：每年开展招商绩效评估，对贡献突出的

单位和个人予以激励。 

（四）活动交流机制（核心载体） 

建立常态化、品牌化活动体系，打造核心 IP，凝聚合力、提

升影响力： 

1．月度专题沙龙/培训：每月围绕政策解读、投融资实操、

上市辅导、技术研讨等主题，开展常态化赋能服务； 

2．季度细分赛道闭门路演会：每季度聚焦 1 个细分赛道，

筛选 10-15个优质项目路演，推动资本与项目精准对接； 

3．半年产业链供需对接会：上半年举办龙头企业配套专场，

下半年举办产学研成果转化专场，推动供应链本土化与科研成果



转化； 

4．年度集成电路产业投融资大会：每年举办 1 次行业标杆

性大会，发布产业报告与专委会工作报告，举办重大项目集中签

约，打造西部行业核心品牌活动； 

5．专项交流活动：每年组织跨区域对标学习、企业参访、

行业展会参展、国际合作交流等活动，拓展行业资源。 

九、经费管理 

（一）会费管理 

1．委员会不单独制定会费标准、不单独收取会费； 

2．委员会发展的成员属于协会会员，按协会统一会费标准

缴纳会费，由协会开具统一会费票据； 

3．严禁向同一会员重复收费，严禁截留、挪用会费收入。 

（二）运营经费 

1．委员会全部收支纳入协会财务统一核算管理，不单独开

设银行账户； 

2．委员会发起单位自愿提供的启动资金，纳入协会统一管

理，专项用于委员会初期运营； 

3．专项活动经费由参与单位自愿分担，或通过合作机构合

法赞助（纳入协会统一核算）； 

4．探索为产业提供深度投融资服务收取合理服务费，收入

归协会所有，反哺委员会运营； 

5．委员会经费使用实行专款专用、预算管理、分级审批、

公开透明，接受协会监事会与会员监督。 


